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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5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17-010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一、合同签署情况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于近日与

哈密市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两项 PPP 项目协

议，分别为《哈密市伊州区西部片区新建核心区中心景观轴建设 PPP 项目协议》

及《哈密市伊州区西区道路建设 PPP 项目（三标段）协议》，合同预计总投资分

别为 1.5 亿元和 1.55亿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上述项目交易对手方均为哈密市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密市伊州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本项目的政府主体，代表伊州区人民政府对上述项目进行设

计、建设和运营维护的经营权。 

公司与哈密市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哈密市伊州区西部片区新建核心区中心景观轴建设 PPP项目协议 

1.项目名称：哈密市伊州区西部片区新建核心区中心景观轴建设 PPP项目。 

2.项目规模：主要为西部片区园林景观建设，总占地面积 90,000 平方米

（约 135 亩），其中 4,600 平方米为商业用房，其余 85,400 平方米为景观主体

及绿化植被。 

3.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主要为广场、园林景观、人行道路及给排水、供

电、雕塑小品、户外家具、灯具、水景、喷雾等配套工程。 

4.项目投资规模：1.5亿元（最终以审计竣工结算金额为准）。 

注：近日，公司收到甲方发来函件，将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由 6%变更为 5.9%。 

（二）哈密市伊州区西区道路建设 PPP项目（三标段）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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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哈密市伊州区西区道路建设 PPP 项目（三标段）。 

2.项目建设内容：经一路、经三路、纬四路、广场路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3.项目投资规模：1.55亿元（不含设计费）。 

（三）上述项目通用条款 

1.建设模式：BOT（建设-运营-移交）。 

2.项目合作期：项目合作期限为 10年，其中 1年建设期，9年运营期。 

3.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由公司投入资本金的 100%，公司已注册全资子公司哈

密市文科基础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上述项目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6,100万元。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一）上述项目总投资金额合计为 3.05 亿元，预计对公司 2017 年及未来年

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上述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本公司不会因为履行上述

合同对甲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上述合同总投资金额较大，对公司的融资能力、项目管理能力等提出

较高的要求。 

（二）项目施工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

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三）合同的履行可能将占用公司一定的资金规模，如未来公司资金紧张，

可能存在施工项目无法正常执行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哈密市伊州区西部片区新建核心区中心景观轴建设 PPP项目协议》 

（二）《哈密市伊州区西区道路建设 PPP项目（三标段）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